
重建合同

日期：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訂約方：

楊浦改造指揮部，隸屬上海市楊浦區房屋土地管理局之
部門，兩者均為獨立方，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董事、
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股東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
關連。

上海合生，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並為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上海合生發展地盤：

上海合生發展地盤由上海楊浦121、129及130舊區組成，
其中南面發展地盤西臨上海楊樹浦發電廠，北接黃浦江，
東望上海楊樹浦煤氣廠，南為楊樹浦路。北面發展地盤
西臨貴陽路、北連楊樹浦路，東為隆昌路，南為海州路。

南面發展地盤之可使用面積約84,000平方米（約126畝），
額外公用紅線區尚待確定。北面發展地盤之可使用面積
為108,000平方米（約162畝），額外17,000平方米（約25畝）
為公用面積。根據重建合同所附地圖，北面發展地盤分
為A、B、C及D區。上述所有面積須待上海市楊浦區測
繪所發出「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之勘測結果後確定。

遷拆工程：

楊浦改造指揮部將負責上海合生發展地盤之各項遷拆工
程、提交各項所需申請（包括將上海合生發展地盤列入
下一輪由上海房地局指定的舊區重建範圍內）、協助上
海合生申請發展上海合生發展地盤及就此取得土地使用
權證。

遷拆工程須按下列時間表完成及移交上海合生：

第二期分期付款時 南面發展地盤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 北面發展地盤A區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前 北面發展地盤B區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前 北面發展地盤C區南半區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一日前 北面發展地盤C區全區
待訂約方釐定 北面發展地盤D區

代價：

上海合生須支付遷拆費每畝可用地皮人民幣2,200,000元
及每畝公用地皮人民幣1,100,000元予楊浦改造指揮部。
收購上海合生發展地盤之總代價，亦即上述遷拆費，經
上海合生與楊浦改造指揮部按公平原則議定。上海合生
須支付楊浦改造指揮部之代價合計約人民幣660,000,000
元（約623,000,000港元），並須按下列時間表以現金支付：

於重建合同生效時 人民幣100,000,000元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前 人民幣100,000,000元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前 人民幣130,000,000元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 人民幣50,000,000元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前 人民幣90,000,000元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前 人民幣90,000,000元
完成北面發展地盤C區90%之
　遷拆工程 人民幣20,240,000元

北面發展地盤D區方面之付款時間由訂約方釐定。

餘額之最後結算款項將會根據所有遷拆工程完成後所涉
及之實際成本及「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所載的實際地塊面
積計算。上海合生迄今已根據重建合同向楊浦改造指揮
部支付人民幣200,000,000元（約189,000,000港元）。

總代價將以本公司內部資源及／或銀行借款支付。

優惠待遇：

作為新一輪舊區改造範圍內之項目，上海合生發展地盤
將可享有以下優惠：

1. 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全免；

2. 市政及公共設施自行包幹建設，免交住宅建築配套
費；

3. 公共設施與住宅物業之比例不做限制性規定，公建
配套設施按必要的社區要求配置，區政府不另行征
用公建；

4. 上海合生將會配建一定量的地下設施供和平與戰爭
兩用。待人防部門批准後，將豁免人防設施建築費；

5. 免交環境衛生設施補貼費；

6. 免交教育補貼費；

7. 免交房屋拆遷管理費、折除舊公房補償費；

8. 免交衛生保證金及除災「四害」費；

9. 免交住宅竣工配套包幹費、住宅優質獎勵費、建築
工程質量監督費；

10. 免交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費、城建檔案保證金、建
設工程竣工檔案代編制費；

11. 免交環保保證金、新型牆體材料費、綠化保證金；

12. 免徵解困平價住宅；

13. 免交楊浦區區屬各部門、各單位自行確定的各類收
費；

14. 上海合生在開發有關地塊期間，可享受區內有關稅
收優惠政策；及

15. 在開發上海合生發展地盤的過程中，若楊浦改造指
揮部給予其他地塊更優惠的政策時，楊浦改造指揮
部應同樣給予上海合生享受此更優惠的政策。

違反合同：

倘若楊浦改造指揮部未能根據時間表移交構成上海合生
發展地盤的有關地段，則楊浦改造指揮部須就每天延誤
向上海合生支付相等於上海合生所支付之相應遷拆成本
的0.0005%作為賠償。倘若延誤超過三個月，上海合生
有權終止重建合同，而楊浦改造指揮部須退還上海合生
所支付之一切相應遷拆成本（不含利息），並就楊浦改造
指揮部違反合同賠償因此造成上海合生所招致之一切損
失。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opson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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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予 披 露 之 交 易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上海合生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與楊浦改造指揮部訂立重建合同，以收購上海
合生發展地盤，所涉及之代價合共約人民幣660,000,000元（約623,00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楊浦改造指揮
部將負責上海合生發展地盤之各項遷拆工程、提交各項所需申請（包括將上海合生發展地盤列入下一輪由上
海房地局指定的舊區重建範圍內）、協助上海合生申請發展上海合生發展地盤及就此取得土地使用權證。

上海合生發展地盤座落黃浦江周邊的市區黃金地段，本集團擬將之開發為商品房區。

重建合同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之交易，本公司將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內容包括上海合生發展地盤之估值
報告。

本公司承認違反上市規則第14.13條，聯交所已表明保留向本公司及／或董事採取適當行動之權利。本公司
將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內容包括上海合生發展地盤之估值報告。

倘若上海合生未能如期付款，則須就每天延誤額外支付
相等於尚未償還分期付款之0.0005%款項。倘若上海合
生延誤超過六個月，楊浦改造指揮部有權終止重建合同
及取消構成上海合生發展地盤餘下地段之所有發展權及
就楊浦改造指揮部因上海合生違反合同所招致一切損失
而向上海合生索賠。倘若上海合生選擇在無北面發展地
盤之情況下發展南面發展地盤，則須按每畝人民幣
220,000,000元之價格支付土地出讓金。

進行交易及須予披露交易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廣東省從事物業發展，並逐步擴展至
北部省份的目標城市（分別為北京、天津及上海）。

上海合生發展地盤位於毗鄰黃浦江的市區黃金地段。作
為重建之舊區，該地盤亦享有上文所述的一系列優惠及
特權。本集團計劃將上海合生發展地盤發展為商品房區，
並相信該地盤為一項具策略價值之收購。董事認為重建
合同之條款乃本公司循一般及日常業務，經公平磋商後
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而就本公司股東而言乃屬公平合
理。

上海合生根據重建合同應付之總代價約為人民幣660,000,000
元（約623,000,000港元），佔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
十日（即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公佈之最近
期賬目之編製日期）之未經審核有形資產淨值2,185,000,000
港元約28.5%，並將於首次訂立重建合同之日期構成本
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根據重建合同應付之總代價，
佔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最近期公佈之未經審
核有形資產淨值2,367,000,000港元約26.3%。因此，倘若
重建合同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業績公佈後訂立，仍將構成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13條，本公司早應知會聯交所，且於
重建合同條款協定後盡快刊發公佈，並於其後二十一日
內寄發通函予股東。董事已檢討有關重建合同之情況及
尋求法律意見，並確定延遲公佈重建合同詳情之理由如
下：

1. 本集團之營運及監察部門彼此溝通不足；

2. 對重建合同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存疑，其中包括楊浦
改造指揮部僅為一工作部門，並無獨立於上海楊浦
當地政府之法人地位，且並無法定身分訂立重建合
同及根據其法定權力履行重建合同之責任；及

3. 尋求楊浦改造指揮部訂立重建合同之法定身分所需
之確認及對重建合同之追認需時甚久（超出預期）。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底就合法問題尋求法律意見，
並獲悉應向上海楊浦當地政府尋求書面確認，即確認楊
浦改造指揮部實質上有權力代表上海楊浦當地政府與外
方訂立有關土地之合同。上海合生由二零零二年六月初
起多次與上海楊浦當地政府聯絡以求澄清。本公司於二
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方接獲上海市楊浦區房屋土地管理
局由其法人代表正式蓋章之確認授權委托書，確認重建
合同乃由楊浦改造指揮部獲其全權授權而訂立，並確認
及追認重建合同。

本公司承認違反上市規則第14.13條，聯交所已表明保留
向本公司及／或董事採取適當行動之權利。本公司將盡
快向股東寄發通函，內容包括上海合生發展地盤之估值
報告。

本公佈所用之詞彙

「聯繫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本公司」 指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

「北面發展地盤」指 以貴陽路以西，楊樹浦路以北，
隆昌路以東及海州路以南劃分之
上海合生發展地盤

「南面發展地盤」指 以上海楊樹浦發電廠以西，黃浦
江以北，上海楊樹浦煤氣廠以東
及楊樹浦路以南劃分之上海合生
發展地盤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重建合同」 指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由
上海合生及楊浦改造指揮部訂立
以重建上海合生發展地盤之合同

「上海合生」 指 上海合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根據中國法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
業，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上海合生 指 重建合同針對之上海楊浦121、129
發展地盤」 及130舊區

「上海房地局」 指 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楊浦改造 指 上海市楊浦區舊區改造指揮部辦
指揮部」 公室

「港元」 指 香港之法定貨幣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

就本公佈而言，人民幣106元=100港元，以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朱孟依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

* 僅供識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信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